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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1日在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拉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慧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拉萨市塑料购物袋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2020年1月10日拉萨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我受拉萨市人大常委会的委托，现就条例作如下说明：
一、立法的必要性及过程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塑料购物袋在我市的使用量呈增加趋势，为了从源头防治塑料购物袋废弃后造成环境污染，巩固多年来拉萨市“禁白”成果，在塑料购物袋管理方面制定地方性法规十分必要。
全国各地白色污染是共性问题，因此2008年国务院出台了“限塑令”，各大城市都结合各自实际制定了政府规章予以规范。2019年6月，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提请了《拉萨市禁止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袋管理条例（草案）》议案，6月中旬市人大常委会进行了一审。由于对塑料袋的管理难度大、立法技术要求高，一审后，市人大常委会从7月—12月多次召开了部门协调会，同时在赴内地调研基础上，召开了专家论证会，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居委会群众代表、市场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专家学者和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在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的指导下，经过多次修改完善，最终形成了提交本次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条例。
二、立法主要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及有关规定。
三、条例的主要内容
条例共二十四条。
（一）关于本条例的调整对象与适用范围。本条例的调整对象是塑料购物袋，适用范围是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运输、仓储、销售和使用塑料购物袋的组织或者个人。（条例第二条、第三条）
（二）关于部门管理职责。条例的第四条明确了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职责；第五条明确了市、县（区）人民政府对禁止生产、运输、仓储、销售和使用超薄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非超薄塑料购物袋负有宣传教育义务。
（三）关于超薄塑料购物袋，条例的第七条第一款明确了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生产、运输、仓储、销售和使用超薄塑料购物袋。
（四）关于非超薄塑料购物袋，条例第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在商品销售和服务性活动中不得无偿提供非超薄塑料购物袋。
（五）关于销售场所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规定。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了商品销售场所以及商品销售场所中的经营者、开办者和出租单位在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中应负的责任和义务。
（六）关于违法行为处罚条款。条例第十四条至第二十一条对于违法行为的处罚均作了明确规定。
（七）监管责任追究。条例第二十二条明确了塑料购物袋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监管过程中违反本条例行为的法律责任。

